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職員陞任評分表（發展潛能部分）
	單位
	
	姓名
	
	職稱
	
	擬陞任職務
	

	           評 語 及 具 體 事 實（本項考評分數最高10分）

	

	評分
	分
	單位主管核章
	        


備註：
一、由職缺單位主管就受考人之邏輯思考、表達能力、協調溝通能力、組織規劃、研究創新等方面綜合考評（考評分數最多至小數第1位）。
二、依本校99年度第6次職員甄審委員會決議，評分請勿評滿分（10分），最高考評為9.9分，惟評分為9分(含)以上或未滿6分者，須加註具體事實，並須於職員甄審委員會中列席提出說明。
